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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上海市 2023 年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申报

全程网办操作指南

一、使用须知

（一）事项名称：

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申报

（二）申报对象：

实行当年安排就业、次年申报认定的原则。本市辖区范

围内，2022 年度（2022 年 1 月-12 月）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

人单位。

（三）申报时间：

用人单位应在 2023 年 8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

期间申报本单位 2022 年度残疾人就业情况，2023 年 12 月 1

日零时起关闭申报系统，逾期则无法申报，视为未安排残疾

人就业。

二、操作步骤

建议使用 360 浏览器极速模式，或其他非 IE 支持极速

模式浏览器。

（一）步骤 1

打开浏览器输入如下地址：https://zwdt.sh.gov.cn，

登录“上海一网通办”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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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步骤 2

点击主页右上角“登录”按钮，进行账号登录。

（三）步骤 3

用人单位使用“法人一证通”或“电子营业执照”，登

录“上海一网通办”平台。

（四）步骤 4

在“政务服务”页面，进入“特色专栏”，点击“高效

办成一件事 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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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步骤 5

点击“服务企业”，点击“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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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步骤 6

在残保金征缴“一件事”事项页面，点击“立即办理”。

（七）步骤 7

进入智能引导界面。单位有残疾职工，且没有完成残疾

人按比例就业情况申报，选择“有残疾职工”、“否”，点

击“下一步”。

（八）步骤 8

进入全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系统。页

面提示“是否观看操作视频”（点击“是”，可边看视频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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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申报操作；若点击“否”，后续还需要观看申报操作视

频，可点击页面左下角视频图标）。

在单位信息维护管理页面，填报经办人姓名、经办人电

话、单位固定电话，选择“行业类别”，点击“保存”。

（九）步骤 9

进入残疾人安置管理页面，点击“添加残疾人”按钮（可

通过点击“导入上一年申报名单”，辅助添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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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示：

“导入上一年申报名单”的操作步骤：

勾选需要导入的职工，点击“导入”，自动返回残疾人

安置管理页面，点击安置人员列表后的“编辑”进入步骤 1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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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步骤 10

在基本信息栏，输入身份证号（如系统导入上年名单，

无需输入），勾选 “是否 5 年内毕业生”（“毕业生”指

全日制普通中高等院校毕业生），系统自动获取人员其他基

本信息及残疾证信息。

（十一）步骤 11

在合同管理栏，选择合同类型、合同开始日期、合同结

束日期、岗位工种，填写合同月薪。点击“保存，下一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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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示：如系统未获取到残疾证信息或系统内残疾证有效期

不能覆盖该残疾人安置月份，用人单位还需进行残疾证管理，

在残疾证管理栏右侧，点击“添加”，输入残疾证号，选择

残疾证有效期、残疾等级、残疾类别，才能点击“保存，下

一步”（如不手动添加残疾证信息，则在后续操作中无法进

行残疾证异议申请）。

（十二）步骤 12

进入残疾人安置校验页面，分情况进行相关操作。

1.无异议：

系统通过联网数据对残疾人的就业情况进行认证，无异

议，可以直接点击“保存，下一步”完成人员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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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有异议：

第一步：如果对系统认证情况有异议，请勾选全部需要

安置的月份(系统自动锁定无异议月份)，点击按钮“残疾证

异议”或“学历证书异议”或“社保参保状态异议”（系统

会根据联网数据认证情况，显示对应的异议类型按键，如果

涉及多种类型异议，需逐个点击异议类型按钮），发起异议

申请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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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步：根据异议类型，点击“本地上传”上传附件，

点击“确认提交”。

（1）点击“残疾证异议”，进入页面。

（2）点击“学历证书异议”，进入页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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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点击“社保参保状态异议”，进入页面。

提示：异议提交完成后，系统跳转回信息验证页面。如

有其他类型异议，须继续提交所有类型异议。异议申请全部

提交后，方能点击“保存，下一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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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状态释义：

1.资料待完善：残疾职工信息录入不全。可进入步骤 9

继续操作。

2.异议未提交完：已提交部分异议，未点击信息核验页

面“保存，下一步”，未进入审核状态。可进入步骤 12 继

续操作。

3.异议审核中：残疾职工个人信息异议全部成功提交，

正在审核中，相关部门将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。通过

审核的异议信息状态变为“已确认”。用人单位可点击“查

看”了解详细月份的审核状态。审核通过的月份为绿色，审

核不通过的月份为红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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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“已确认”：残疾职工安置录入完成或异议审核通过。

提示：

1.在确认申报前，都可以重复步骤 9-12 继续添加其他

残疾人，至全部残疾职工添加完成（建议将本单位所有残疾

职工信息尽早进行录入，以便所有异议共同进入审核流程，

确保申报工作按时顺利完成）。

2.待全部异议审核完成后，用人单位须使用“法人一证

通”或“电子营业执照”，登录“上海一网通办”平台，再

次进入“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申报”事项，完成后续操

作。

3.所有残疾职工的信息状态处于“已确认”才可进入步

骤 13 进行确认申报。

（十三）步骤 13

完成所有残疾职工安置登记，核实无误后，点击“确认

申报”。

须注意：如出现“单位用工情况需核查”提示，请及时

与单位社保参保所在区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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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步骤 14

跳出承诺书页面，阅读确认承诺书，点击“已阅读，确

认”，完成申报。

（十五）步骤 15

页面展示核定结果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，继续进入残保金

征缴“一件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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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六）步骤 16

进入智能引导界面。单位有残疾职工，已完成残疾人按

比例就业情况申报的，选择“有残疾职工”、“是”，点击

“下一步”，根据系统引导，确认残保金应缴费额，缴纳残

保金或申请超比例奖励。

三、其他重要事项

（一）超比例奖励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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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超比例奖励条件的用人单位，须于申报期内在超比

例奖励申请页面（此页面“用人单位开户名称”默认为“单

位名称”），填报账号信息（建议与贵单位财务部门确认收

款账号后进行填报），确认提交。

提示：

1.如修改“用人单位开户名称”，须上传“更名证明或

隶属关系证明或其他材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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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如开户银行行别选择“其它”，还需选择行号。

（二）残疾人用工需求登记

如需要招录残疾职工，用人单位可登录“上海一网通办”

平台，进入“上海一网通办”平台，搜索“残疾人用工需求

登记”，点击“立即办理”，进行信息填报并提交。

四、咨询电话

序号 地区 电话

1 浦东新区 58865566

2 黄浦区 228165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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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静安区 56303382

4 徐汇区 54961010

5 长宁区 32504106、32504107

6 普陀区 52567988 转 8324

7 虹口区 56702957、56314555

8 杨浦区 65249929

9 宝山区 66650359

10 闵行区 64124160

11 嘉定区 69992861

12 金山区 67329986

13 松江区 67663561

14 青浦区 59721792、59727772

15 奉贤区 37111029、57412181

16 崇明区 69621504

17 就服中心 56386733

服务时间：工作日 9:00- 16:30


